
A23

■ 2018年8月14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本行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ＣＯ．

，

ＬＴＤ．

中文简称： 长沙银行

英文简称：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注册资本：

３

，

０７９

，

３９８

，

３７８

元

法定代表人： 朱玉国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

住所： 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５３

号楷林商务中心

Ｂ

座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２０５

电话号码： （

０７３１

）

８９９３４７７２

传真： （

０７３１

）

８４３０５４１７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ｂａｎ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ｃｓｃｂ．ｃｎ

二、本行简要历史沿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７

日下发的 《关于在西安等

１９

个城市开展城

市合作银行组建工作的通知》（银发［

１９９６

］

８８

号），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８

日下发的《关于

长沙市开展城市合作银行组建工作的复函》（银函［

１９９６

］

２８３

号），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下发的《关于筹建长沙城市合作银行的批复》（银复［

１９９７

］

３６

号）、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发的《关于长沙城市合作银行开业的批复》（银复［

１９９７

］

１９７

号），以及发

起人签署的《发起人协议书》，本行由长沙市财政局、长沙市开福区财政局、长

沙市芙蓉区财政局、长沙市天心区财政局、湖南省邮电管理局、长沙信达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商业总公司及原长沙市十四家城市信用社和市联社的

原股东为发起人发起设立， 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１８

，

７９６

，

３００

元， 总股本

１１８

，

７９６

，

３００

股。 经历次分红送股、增资扩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截至本招股意向

书摘要签署之日，本行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７９

，

３９８

，

３７８

元。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下发《关于长沙城市合作银行

更名为长沙市商业银行的批复》（湘银复［

１９９８

］

５２

号），同意“长沙城市合作银

行”更名为“长沙市商业银行”。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中国银监会下发《关于长沙市

商业银行更名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０８

］

３５７

号），同意“长沙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更名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沙银行”。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总行组织机构共包括高级管理层下设的零售业

务管理委员会、公司业务管理委员会、金融市场业务管理委员会等

２０

个专业委

员会以及公司业务管理部、零售业务部、金融市场部、风险管理部等

３８

个常设

机构。 本行设立了

２９３

家分支机构，包括

１７８

家传统型分支行、

１３

家小企业信贷

（分）中心、

１０２

家社区支行。

三、本行股本和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股本和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的股本总额为

３

，

０７９

，

３９８

，

３７８

股，股东户数共

３

，

９３３

户。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户、股、

％

股东类别 股东户数 占总户数比例 持股数量 占股份总数比例

国家股

３２ ０．８１ ６８６

，

５６２

，

１２５ ２２．３０

法人股东

１２４ ３．１５ ２

，

３６０

，

７２４

，

４６６ ７６．６６

自然人股东

３

，

７７７ ９６．０３ ３２

，

１１１

，

７８７ １．０４

合计

３

，

９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

，

０７９

，

３９８

，

３７８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前后本行的股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行总股本为

３

，

０７９

，

３９８

，

３７８

股， 若本次发行

３４２

，

１５５

，

３７６

股，则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总股本为

３

，

４２１

，

５５３

，

７５４

股。 本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

股东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行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长沙市财政局

６５８

，

８９８

，

１７６ ２１．４０ ６５８

，

８９８

，

１７６ １９．２６

新华联建设

２８９

，

４３０

，

７６２ ９．４０ ２８９

，

４３０

，

７６２ ８．４６

湖南通服

２６３

，

８０７

，

２０６ ８．５７ ２６３

，

８０７

，

２０６ ７．７１

友阿股份

２２８

，

６３６

，

２２０ ７．４２ ２２８

，

６３６

，

２２０ ６．６８

兴业投资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４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３

三力信息

１７６

，

２６２

，

２９４ ５．７２ １７６

，

２６２

，

２９４ ５．１５

长房集团

１６９

，

９４０

，

２２３ ５．５２ １６９

，

９４０

，

２２３ ４．９７

通程实业

１５４

，

１０９

，

２１８ ５．００ １５４

，

１０９

，

２１８ ４．５０

其他股东

９１８

，

３１４

，

２７９ ２９．８２ ９１８

，

３１４

，

２７９ ２６．８４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 － ３４２

，

１５５

，

３７６ １０．００

合计

３

，

０７９

，

３９８

，

３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３

，

４２１

，

５５３

，

７５４ １００．００

注：上述测算仅为示意性测算，具体发行和转持情况，以实际执行为准

（三）主要的股东情况

１

、本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持有本行股份前

１０

名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长沙市财政局

６５８

，

８９８

，

１７６ ２１．４０ ＳＳ

２

新华联建设

２８９

，

４３０

，

７６２ ９．４０ ＬＳ

３

湖南通服

２６３

，

８０７

，

２０６ ８．５７ ＳＬＳ

４

友阿股份

２２８

，

６３６

，

２２０ ７．４２ ＬＳ

５

兴业投资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４ ＬＳ

６

三力信息

１７６

，

２６２

，

２９４ ５．７２ ＳＬＳ

７

长房集团

１６９

，

９４０

，

２２３ ５．５２ ＳＬＳ

８

通程实业

１５４

，

１０９

，

２１８ ５．００ ＬＳ

９

通程控股

１２３

，

３２１

，

２９９ ４．００ ＬＳ

１０

湖南亿盾投资有限公司

６８

，

４９３

，

７１４ ２．２２ ＬＳ

合计

２

，

３５２

，

８９９

，

１１２ ７６．３９ －

２

、本行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１

）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第一大股东长沙市财政局持有本行

６５８

，

８９８

，

１７６

股股份，占本行总股本的

２１．４０％

。报告期内，本行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任一股东

持股比例均未达到法律规定的控股股东要求， 且任一股东依其持有或者通过

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均不足以对本行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本行董事会成员结构均衡，任一股东均不能通过行使表决权

决定本行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 因此，报告期内，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

２

）本行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报告期内，本行不存在虽不是本行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

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本行行为的人。 对照《公司法》关于“实际控制人”的规

定，报告期内，本行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３

）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和（或）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①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法律依据

Ａ

、《公司法》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

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

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

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 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

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Ｂ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

市公司控制权：

１

）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５０％

以上的控股股东；

２

）投资者可以

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３０％

；

３

） 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

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４

） 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

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５

） 中国证

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②

本行不符合上述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条件

Ａ

、本行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本行股东大会

表决权均不超过

３０％

， 且无法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和对本行股

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前十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行

８１．４３％

的

股权，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持股

排名

股东名称

合计持股数额

（股）

比例

（

％

）

说明

１

长沙市财政局

６５８

，

８９８

，

１７６ ２１．４０

第一大股东

２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

务有限公司

５０１

，

４６８

，

３０４ １６．２８

三力信息和天辰建设均为湖南通服的全资子

公司，与湖南通服构成事实一致行动，湖南通

服因此支配本行第二大份额股份表决权，其控

股股东为中国电信，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

委

湖南三力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湖南天辰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３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３４１

，

９６１

，

７５７ １１．１０

新华联石油为新华联建设的关联方，二者因实

际控制人同为傅军，构成事实一致行动

湖南新华联国际石

油贸易有限公司

４

长沙通程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２７７

，

４３０

，

５１７ ９．００

通程实业为通程控股的控股股东，二者因此构

成事实一致行动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５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

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８

，

６３６

，

２２０ ７．４２

无

６

湖南兴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４

无

７

长沙房产（集团）有

限公司

１６９

，

９４０

，

２２３ ５．５２

无

８

湖南亿盾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０９

，

９３２

，

９９５ ３．５７

亿盾投资和景鹏集团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企业，二者因此构成事实一致行动

景鹏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合计

２

，

５０８

，

２６８

，

１９２ ８１．４３ －

据此，本行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前八大表决权份额中，任一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股份均不足

３０％

， 且单方均无法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或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不满足《公司法》和《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的要求。

Ｂ

、结合本行董事实际委任情况，本行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亦无法决

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共有

１５

名董事，本行董事席位的提名权在单独

或合计持有

５％

以上表决权份额的股东间分配比较均衡，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姓名 董事类型和职务 提名人

／

委派单位

朱玉国 董事长 董事会

赵小中 董事、行长 董事会

肖文让 董事 长沙市财政局

肖亚凡 董事 湖南通服

洪星 董事 三力信息

冯建军 董事 新华联建设

李晞 董事 通程实业

陈细和 董事 友阿股份

谢富山 董事 兴业投资

全臻 董事 长房集团

王耀中 独立董事 董事会

郑鹏程 独立董事 董事会

卢德之 独立董事 董事会

邹志文 独立董事 董事会

陈善昂 独立董事 董事会

据此，本行董事提名比较均衡，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享有的表决权无

法控制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不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董事会成员选任的控制力要求。

综上，本行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任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股份

均不足

３０％

，无法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无法控制董事会半数以上

成员的选任，不满足《公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认定的条件，因此，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四）持股数量最高的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持有本行股份数量最高的十名自然人股东情况如

下：

单位：股、

％

序号 自然人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在本行任职情况

１

赵孝聪

７６３

，

８９０ ０．０２４８

未任职

２

廖东强

３５５

，

７９２ ０．０１１６

任本行东城支行业务部经理

３

刘石源

２５４

，

６０７ ０．００８３

未任职

４

胡天明

２４９

，

７６８ ０．００８１

未任职

５

刘惠敏

２４８

，

１５２ ０．００８１

未任职

６

任宪

２４８

，

１５２ ０．００８１

未任职

７

陈淑纯

２４８

，

１５２ ０．００８１

未任职

８

颜朝晖

２４８

，

１５２ ０．００８１

未任职

９

周萍

２４８

，

１５２ ０．００８１

未任职

１０

刘腊梅

２４３

，

６７５ ０．００７９

未任职

（五）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详见本招股意向

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部分。

四、本行业务

（一）业务概况

本行是湖南省首家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过二十年的时间，本行已发

展为区域性精品银行、全球银行四百强，并成长为湖南省最大的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 本行的经营范围经中国银监会等监管部门批准，主要包括：吸收公众存

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

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

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

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的其他业务。 本行已实现对长沙市级主要政务部门的对接，与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市国土局、市房产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建立了深度合作关

系，并作为省、市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市非税收入等众多业务的代理行。 同时，

本行还承办了长沙市的医保、低保发放、养老保险和交通罚没收入缴纳等多种

业务，是区域内政务金融业务的主导银行。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本行扎根地方、

深耕湖南市场，建立了以市级政务资源为主导，以省、区县级政务资源为突破

目标的三级政务营销体系，进一步丰富了政务金融业务资源。

本行重视对于企业类客户的拓展，在湖南省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业务总

量在湖南省内位居第二。 在中小微金融领域， 本行居于湖南省内市场领先地

位，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连续被银监会评为 “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先进单位”。本行深耕县域金融领域，大力支持长沙县、浏阳、宁乡、桃源、攸县、

汝城、湘乡等中国经济百强县或特色县发展环保、园林、物流、生物医药、花炮、

汽配、旅游、食品等特色产业，在县域金融领域的业务规模和经营效益均领先

于区域内同业，拥有稳定而广泛的客户群。

本行重视互联网金融及普惠金融，积极打造“中国领先的网络银行”。本行

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涉足互联网金融业务，秉承开放互赢理念，与银联、支付宝、微

信、挖财、微智全景等互联网平台和公司合作，获客能力较强、服务覆盖面较

广。 开展支付、贷款、电子账户、互联网

ＰＯＳ

等方面的合作。 已开通银联在线支

付、支付宝快捷支付、微信支付、扫码付、

Ａｐｐｌｅ Ｐａｙ

、

Ｈｕａｗｅｉ Ｐａｙ

、

Ｍｉ Ｐａｙ

等多

种创新支付方式。依托

ｅ

钱庄平台，本行线上金融服务已从网点延伸至校园、医

院、交通、政务、农村等场景。 同时，在风险控制、技术创新、人才培养、资源整

合、营销推广等方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二）本行的竞争优势

１

、巨大的发展潜力

目前， 本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湖南省内。 湖南省具有良好的区位地理优

势，地处中部，承接东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及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等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湖南正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２０１７

年，湖南省实现生产总值

３４

，

５９０．５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８％

，经济总量居全国前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２３

，

１０３

元，比上年增长

９．４％

；

本行总部所在地长沙市主要经济指标总量和增速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２０１７

年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０

，

５３５．５１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９％

，成为中部第二个、中西

部第四个

ＧＤＰ

突破万亿大关的城市，经济总量居全国大中城市第

１３

位、省会城

市第

６

位，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１

个百分点。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和

环洞庭湖经济带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以全国十强县长沙县、三十强县浏阳县等

为代表的县域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省、市两级经济的深厚发展根基和良好

发展前景，将为本行发展提供优良的经济环境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本行作为湖南省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法人金融企业，在业务资质、经营

网络和品牌影响等方面具备较为突出的竞争优势。在业务资质方面，本行是湖

南省首家具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Ｂ

类主承销商资格的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同时取得了湖南地方债的主承销商资格，也是湖南唯一获得省、市、区三级

主要政务业务代理资格的银行；本行还先后获得了信贷资产证券化、银登中心

信贷资产流转等重要业务资质， 是湖南投行业务资质最为齐全的法人金融机

构。在经营网络方面，本行坚持“立足长沙、深耕湖南”的战略思路，持续优化网

点布局，加快推进机构下沉，目前已形成覆盖省市州的服务网络，同时稳步推

进区域发展战略。 在品牌影响方面，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新业务的开拓以

及综合化经营的加快推进， 本行市场空间不断拓展， 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在

“

２０１６

中国银行家论坛”暨

２０１６

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中，本行在“资产规模

２

，

０００－３

，

０００

亿元的城商行竞争力排名”中综合排名第三位，被评为“最具发展

潜力城市商业银行”。

２

、良好的发展态势

本行是湖南省首家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过二十年的时间，本行已发

展为区域性精品银行、 全球银行四百强， 并成长为湖南省最大的法人金融机

构。

从发展规模来看，截至报告期各期末，本行资产总额分别为

２

，

８５３．６６

亿元、

３

，

８３５．０５

亿元、

４

，

７０５．４４

亿元及

４

，

６７７．４９

亿元； 客户存款总额分别为

１

，

９６９．８５

亿

元、

２

，

７３３．７７

亿元、

３

，

３６６．４１

亿元及

３

，

０９５．１２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２７．６８

亿元、

３２．５２

亿元、

３９．８５

亿元及

１２．６２

亿元；上述三项指标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态势。报告期内，

本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８．７３％

、

１７．００％

、

１８．２５％

及

５．１５％

， 保持着较

强的盈利能力。

从发展质量来看，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不良贷款率为

１．２９％

，资本充

足率

１１．９３％

，拨备覆盖率

２６３．６３％

，各项结构性指标良好，风险可控。

从行业地位来看，在一系列行业权威评比中，本行也频获佳绩，市场地位

不断提升。

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

２０１８

全球

１

，

０００

强银行中，本行排名第

３１１

位，

较上年上升

２９

位；

在“

２０１６

中国服务业

５００

强”排名中，本行排名第

２２１

位，较上年大幅上升

９７

个名次，在入围榜单的

１３

家湖南服务业企业中，排第

３

位。

３

、坚实的客户基础

一方面，作为地方性商业银行，本行拥有较好的政务金融业务资源。 截至

目前，本行已实现对长沙市级主要政务部门的对接，与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

国土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并在省、市财政国库

集中支付、市非税收入等众多业务领域取得代理行资格。 同时，本行还承办了

长沙市的医保、低保发放、养老保险和交通罚没收入缴纳等多种业务，是区域

内政务金融业务的主要银行。 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本行扎根地方、深耕湖南市

场，建立了以市级政务资源为主导，以省、区县级政务资源为突破目标的三级

政务营销体系，进一步丰富了政务金融业务资源。

另一方面，本行持续加大对企业客户的挖掘，目前已在湖南省内拥有较高

的知名度。 在中小微金融领域，本行居于湖南省内市场领先地位，被银监会评

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单位”。本行深耕

县域金融领域，大力支持长沙县、浏阳、宁乡、桃源、攸县、汝城、湘乡等中国经

济百强县及特色县发展环保、园林、物流、生物医药、花炮、汽配、旅游、食品等

特色产业，在县域金融领域的业务规模和经营效益均领先于区域内同业，拥有

稳定而广泛的客户群。

４

、多层次的分销网络

近年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竞争和不断提速的金融改革步伐，本行全面

把握行业趋势，精准对接客户需求，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分销网络，在不断

深耕湖南市场，做大线下市场的同时，运用互联网思维，改进客户体验，大力开

拓线上业务，积极打造“中国领先的网络银行”。在做好传统业务服务创新的同

时，本行积极打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县域金融和智慧金融四大战略品牌，走

特色化、精准化发展之路。积极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实现全渠道综合金融服务。

在线下，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已设立

１３

家分行，

１６

家直属支行（不含

总行营业部），共计

２８１

个营业网点，另有

１３

家专营机构（小企业信贷中心及分

中心），并正在继续下沉分支机构、加大区域布局力度。目前，本行已完成

６５．５％

的湖南县域市场覆盖，未来还将继续加快设立省内分行、县域支行，推广“县域

金融

＋

社区支行

＋

助农取款点” 模式， 计划用三年的时间覆盖

９０％

的县 （市）、

２０％

的乡镇和

１０％

的行政村， 努力将长沙银行发展成为县域金融的先锋银行。

本行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开办银行卡助农取款业务，将银行网点从社区支行进一步延

伸至重点乡镇，在全省推广村一级的助农取款服务点，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

长沙、望城、浏阳、宁乡、株洲、湘潭等地已有

１２７

家助农取款点正式开业，通过

助农取款、现金汇款、转账汇款、余额查询、代理社保卡、零手续费务工汇款等

功能，继续巩固本行在县域的优势，深耕广阔的农村金融市场，坚定践行金融

服务三农的国家经济方针。

在线上，本行持续快速发展。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的网络金融注册用

户数已突破

２９０

万户，

２０１８

年一季度网络金融交易量超过

４

，

０００

亿元。本行已与

支付宝、财付通、

５８

同城、挖财等互联网平台达成了合作。 此外，本行积极探索

互联网金融场景消费，着力打造大数据云平台，同时充分挖掘数据，加快开发

线上线下数据产品， 包括基于电商数据的电商流水贷， 基于税务数据的税

Ｅ

融，基于交易数据的品牌经销贷、基于社保及公积金数据的快乐秒贷等。 特别

是创新推出打通网上银行、微信银行和

ＡＴＭ

机的

ｅ

钱庄，被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评为

２０１５

年区域性商业银行最佳直销银行。

５

、高效的业务决策、优秀的管理团队

作为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相较于其他大中型商业银行，本行决策链条较

短，决策效率较高，能够保持较快的业务响应能力。本行按照利润中心、成本中

心的定位明晰了部门的职责边界和功能定位； 全面实施市场化的职能工资体

系，建立以岗位价值和工作实绩为基础的宽带薪酬制度，形成了五大序列员工

双通道发展体系，形成具有长沙银行特色的人才观。当前正在引进精益六西格

玛技术，实施流程优化工程，进一步提升效能。 在

２０１６

年中国商业银行“陀螺”

评价体系评价结果及中国前

１００

家银行排名中，本行在城商行系列运营管理能

力、服务能力、员工知会能力均排名靠前，分别位列第

１４

位、第

１３

位、第

１０

位。

在人员配备方面，本行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均

是财政和金融业资深的领导、专家、学者，高管人员均有多年的金融业管理经

验。 同时本行还拥有高素质的员工团队，人才梯队具有较强竞争力。

６

、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和稳健的风险管理

面对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的严峻形势， 本行始终坚持审慎稳健的

经营原则，坚守底线，不踩红线。

在内部控制方面，本行一直坚持“违规就是风险，合规创造价值”的合规文

化，并抓住“合规创造价值”这一核心，大力推动内控合规文化建设，积极营造

“全面合规、全员合规、主动合规”的良好合规文化氛围。在具体实施方面，本行

从“为业务保驾护航”的角度做好合规内控工作，制定颁布了包括《内部控制基

本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内控规章制度，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不断提

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在风险管理方面， 本行组织推动全面风险管理， 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

施，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合规风险、信息

科技风险等各类风险持续有效地识别、计量、评估、监测和管理，不断提高风险

防控能力，确保本行各项业务安全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在控制不良贷款方

面，本行不断加大贷后检查力度，严格分层管理与处置，强化过程管控与问责，

多渠道推进不良贷款的化旧控新，取得了积极成效。

７

、快乐的企业文化体系

本行在深入分析新经济特征、消费者变化趋势和时代文化心理的基础上，

传承固有的文化因子，致力打造“一家智造快乐的银行”。 即以客户为中心，适

时洞悉客户的需求和期望，为客户提供简单、快捷、方便、贴心的服务，为客户

创造价值、与客户共同成长，让客户与长沙银行的每一次亲密接触都成为快乐

之旅。 快乐文化对客户而言，意味着需求和期望能够被透彻理解，从而享受水

到渠成的热情服务和差异化的个性体验，进而获得意料之外的增值惊喜；对员

工而言，意味着关系的简单、共事的愉悦、成长的空间和收入的倍增；对股东而

言，意味着有持久而丰厚的利润。 “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快乐长行”的文化主

张，“正道而行、信泽大众”的企业使命，“聚焦客户、实干为本、快乐同行”的核

心价值观，“忠诚、干事、担当、简单”的工作作风，以及快乐发声机制、快乐关怀

机制等，共同构筑了本行快乐文化体系，成为本行彰显品牌、吸引人才、持续发

展的重要软实力。

五、主要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一）固定资产

本行固定资产是指为经营目的而持有的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及建筑

物、办公及电子设备、运输工具等。 报告期内，本行固定资产的账面原值、累计

折旧、减值准备、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原值

２

，

１９６

，

３４８ ２

，

１７０

，

９４１ １

，

１０２

，

８４６ ９７２

，

６８６

累计折旧

８５０

，

４７２ ８０３

，

５９３ ６９９

，

０１６ ５８０

，

７６４

减值准备

－ － － －

账面价值

１

，

３４５

，

８７６ １

，

３６７

，

３４８ ４０３

，

８３０ ３９１

，

９２２

１

、房屋、建筑物

报告期内，本行房屋、建筑物的账面原值、累计折旧、减值准备、账面价值

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原值

１

，

２３８

，

８２８ １

，

２３８

，

８２８ ３９２

，

２４２ ３８４

，

５７８

累计折旧

３００

，

０９６ ２８６

，

０４３ ２６８

，

３７４ ２４４

，

３９１

减值准备

－ － － －

账面价值

９３８

，

７３２ ９５２

，

７８５ １２３

，

８６８ １４０

，

１８７

（

１

）自有房屋、建筑物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及分支机构共拥有

５６

处、建筑面积总计

１３０

，

３５９．４１

平方米的房产以及

１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 具体情况如下：

１

）本行已取得具有房屋所有权证及相应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房产共计

５２

处，建筑面积合计

１２７

，

６９１．６９

平方米。

２

）本行具有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土地

使用权人

土地证

编号

土地

坐落

使用权

面积（

Ｍ

２

）

使用权

类型

终止日期 用途

１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长国用

２０１６

第

０６６８９４

号

开福区芙

蓉中路

４

，

６４３．５５

出让

２０５５．０７．０６

该宗土地为本行

的地上停车场

３

）本行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共计

４

处，建筑面积共计

２

，

６６７．７２

平方

米，占本行自有房产总面积的

２．０５％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所有权人

房屋所有权证

编号

房屋

坐落

房产证证载

面积（

Ｍ

２

）

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原因

１

长沙东信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长房权东自字

第

００２７８７

号

东区（现为

芙蓉区）蔡

锷中路

４０

号

１５５．３９

该项房产所对应的土地属于划拨地。 该

项房产系原东区城市信用社所有，东区

城市信用社系参与组建本行的信用社之

一，本行依法承继其全部财产，本行在取

得前述房产时，其土地使用权类型即为

划拨，本行自成立至今正常占有使用该

土地。

２

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汇丰支行

长房权证开福

字第

７１５２４６５５３

号

开福区中山

西路

６７

号全

部

２

，

１２８．９０

该房产属于拆迁范围， 长沙市开福区人

民政府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发《长沙市

开福区人民政府关于开福区潮宗街街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房屋征收决定的

公告》（开政征字［

２０１６

］

２

号）决定征收。

３

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韶山路支行

湘（

２０１８

）长沙

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５８０２１

号

韶山南路

１５３

号

１６

栋

－

１０４

３４５．４４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尚在办理中。

４

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韶山路支行

湘（

２０１８

）长沙

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５８０１２

号

韶山南路

１５３

号

１６

栋

－

１０６

３７．９９

合

计

－ － － ２

，

６６７．７２

本行认为，上述第

３

项、第

４

项房产办理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实

质性法律障碍。如果由于上述第

１

项、第

２

项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瑕疵导致本行无

法继续使用该等房产而必须搬迁时， 本行能够及时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

的合法经营场所继续办公营业， 该等搬迁不会对本行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上述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房产合计占本行自有房产总面积的比例为

２．０５％

，比例较小，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未发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或其他任何第三人对该等房产主张权利。发行人律师认为，该事项不会对本行

的有关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成为本行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

碍。

此外， 本行个别房屋所有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上权利人的名称仍为

原城市信用社合并进入本行之前的名称或本行及分支机构的曾用名， 具体如

下：

长房权东自字第

００２７８７

号房产的所有权人名称仍为 “长沙东信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本行前身信用社东区城市信用社曾用名），本行依法承继东区城市

信用社的全部资产，且本行自成立时一直占有使用至今，不存在权属纠纷。

南国用

９５

字第

０２３４

号土地的使用权人名称仍为 “长沙市荣和城市信用

社”，本行依法承继荣和城市信用社的全部资产，且本行自成立时一直占有使

用至今，该宗土地上的房屋（长房权证雨花字第

００５０２０３５

号）登记的所有权人

为本行，该宗土地不存在权属纠纷。

“长房权证雨花字第

００５０２０３５

号”的房屋所有权人名称登记为“长沙市商

业银行”。

发行人律师认为，本行虽未及时办理上述产权证件的权利人名称变更，但

并不影响本行对该等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该等事项对上述资产的权属及

使用没有实质性影响。

（

２

）租赁房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行及分支机构向第三人承租房屋及建筑物共计

４１７

处，建筑面积合计

１８９

，

３６５．５８

平方米。

１

） 本行及分支机构承租的

３９８

处合计建筑面积为

１７５

，

８３７．２７

平方米的房

产， 出租方持有出租房产的所有权证或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持有出租房产权利

人同意出租

／

转租的书面文件，租赁协议合法有效。

２

）本行及分支机构承租的

１９

处合计建筑面积为

１３

，

５２８．３１

平方米的房产，

出租方未能提供出租房产的所有权证或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房产所有权人同意

出租方出租该等房产的证明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无权属证明的原因

无权属证明房

产数量

占总承租房产数

量比例

房产建筑面积

（

Ｍ

２

）

占总承租房产建

筑面积比例

出租方不愿意提供

１０ ２．４０％ ６

，

４０３．１８ ３．３８％

属于开发商自有房屋

３ ０．７２％ １

，

８３３．４７ ０．９７％

其他

６ １．４４％ ５

，

２９１．６６ ２．７９％

汇总

１９ ４．５６％ １３

，

５２８．３１ ７．１４％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若上述房产的出租

人不属于上述房产的所有权人且不能取得上述房产所有权人的同意， 则本行

存在无法继续使用上述房产的风险。本行认为，该等房产合计面积仅占本行承

租房产总面积的

７．１４％

， 该等事项不会对本行的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如果因上述租赁房屋出租方的权属瑕疵原因导致无法继续租赁关系， 需要本

行及相关分支机构搬迁时， 本行及相关分支机构可以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

性的能够合法租赁的经营场所， 该等搬迁不会对本行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本行已经与出租方签署了书面的租赁合同， 若因出租方的原因导致本行

不能使用相应房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出租方

应当赔偿本行的损失； 出租方未能提供出租房产的所有权证或商品房买卖合

同或房产所有权人同意出租方出租该等房产的证明文件的租赁房产合计

１９

处，共计建筑面积

１３

，

５２８．３１

平方米，仅占本行承租房产的

７．１４％

，该等事项不会

对本行的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行及分支机构

１１２

处合计建筑面积为

８０

，

０７６．８９

平

方米的租赁房产已经办理备案， 本行及分支机构

３０５

处合计建筑面积为

１０９

，

２８８．６９

平方米的租赁房产暂未办理备案，未办理备案的具体情况如下：

未办理租赁备案的原因

未备案房产

数量

占总承租房产数量

比例

房产建筑面积

（

Ｍ

２

）

占总承租房产建

筑面积比例

出租方不愿意配合备案

１２１ ２９．０２％ ３０

，

２７４．６２ １５．９９％

正在办理备案

１０２ ２４．４６％ ４１

，

７５９．５０ ２２．０５％

房屋主管部门内部职能调

整，暂无法办理

１５ ３．６０％ ６

，

０３１．３５ ３．１９％

房产证在银行办理抵押

２２ ５．２８％ ９

，

３１８．８２ ４．９２％

出租方在外地

１４ ３．３６％ ５

，

３６９．４４ ２．８４％

其他

３１ ７．４３％ １６

，

５３４．９６ ８．７３％

汇总

３０５ ７３．１４％ １０９

，

２８８．６９ ５７．７１％

上述未备案的租赁房产，本行均已经与出租方签署了书面的租赁合同。依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房产租赁是否备案，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及分支机构还以自助设备管理协议、自助终端

安装协议等形式使用第三方不动产，相关协议共计

１４１

份，以该类协议方式使

用的不动产主要用于安装自动柜员机，该等协议合法有效。

２

、其他主要固定资产

本行其他主要固定资产包括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运输工具和其他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

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运输工具和其他设备的账面原值、累计折旧、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机器设

备

账面原值

１６５

，

９８１ １６１

，

７５２ １３４

，

９１５ １１３

，

３４６

累计折旧

９１

，

４８６ ８６

，

２０８ ６８

，

００３ ５２

，

１９７

减值准备

－ － － －

账面价值

７４

，

４９５ ７５

，

５４４ ６６

，

９１２ ６１

，

１４９

电子设

备

账面原值

５２２

，

３５４ ５０１

，

５９６ ４５５

，

２７４ ３７０

，

４６６

累计折旧

３６４

，

８２８ ３４６

，

４７７ ２８７

，

８７６ ２１４

，

７８５

减值准备

－ － － －

账面价值

１５７

，

５２６ １５５

，

１１９ １６７

，

３９８ １５５

，

６８１

运输工

具

账面原值

５８

，

７８８ ５６

，

７６８ ４９

，

８８１ ４９

，

０３３

累计折旧

３６

，

９３４ ３５

，

３６０ ３１

，

５０１ ３１

，

６８９

减值准备

－ － － －

账面价值

２１

，

８５４ ２１

，

４０８ １８

，

３８０ １７

，

３４４

其他设

备

账面原值

２１０

，

３９７ ２１１

，

９９７ ７０

，

５３４ ５５

，

２６３

累计折旧

５７

，

１２８ ４９

，

５０５ ４３

，

２６２ ３７

，

７０２

减值准备

－ － － －

账面价值

１５３

，

２６９ １６２

，

４９２ ２７

，

２７２ １７

，

５６１

（二）在建工程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行在建工程的基本情况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初余额

１４０

，

１７５ ８１５

，

６９３ ７９

，

２１０ ９１

，

４２８

本期增加

３６

，

６６９ ３９５

，

４２９ ８２２

，

２８０ ８６

，

２４５

本期减少

２４

，

４２４ １

，

０７０

，

９４７ ８５

，

７９７ ９８

，

４６３

期末余额

１５２

，

４２０ １４０

，

１７５ ８１５

，

６９３ ７９

，

２１０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 － － －

净值

１５２

，

４２０ １４０

，

１７５ ８１５

，

６９３ ７９

，

２１０

（三）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为本行拥有和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包

括土地使用权及其他无形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无形资产的账面原值、累计摊销、减值准备

及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原值

４７１

，

２５６ ４６０

，

５８７ ３３５

，

４５３ ２９４

，

０６５

累计摊销

１０７

，

６１５ ９９

，

１５０ ７６

，

６３１ ５７

，

４１５

减值准备

－ － － －

账面价值

３６３

，

６４１ ３６１

，

４３７ ２５８

，

８２２ ２３６

，

６５０

１

、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行单独计入无形资产的土地使用权的账面原值、累计摊销、减值准备及账面

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原值

１９７

，

８６０ １９７

，

８６０ １９７

，

８６０ １７４

，

８７７

累计摊销

３０

，

０４８ ２７

，

６８９ １８

，

２５４ ９

，

２７５

减值准备

－ － － －

账面价值

１６７

，

８１２ １７０

，

１７１ １７９

，

６０６ １６５

，

６０２

２

、商标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已取得《商标注册证》的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下转

A24

版）

（上接

A22

版）


